
燃望社組織章程

第1章  服務宗旨

本社透過學費、書雜費、生活費、寄宿費等的資助，為中國貧窮偏遠的山區、

城市民工學生提供教育援助，以保障他們接受教育的權利及機會。同時，通過親

身的探訪及深入的接觸，與受助人及其家庭建立平等關係，從而儘量淡化施予

者與受助者之間的鴻溝，使受助者能更有尊嚴地接受幫助。

第2章  組織架構

本社由社員大會、幹事會議及工作小組會議組成。

2.1 社員大會：

2.1.1 社員大會由本社所有社員組成，為本社的最終決策機構，對本社所有

事務有最終決定權，包括但不限於：

(a) 所有資助款項的運用安排

(b) 制定及修改本社各項規章制度

(c) 社員/社友的加入及退出

(d) 幹事會議的組成及任免

2.1.2 社員大會原則上每兩個月召開一次，如有需要，在最少五分之一合資

格社員動議下，可以加開、續會或召開特別會議；同時，在幹事會議

通過下，亦可召開社員大會

2.1.3 社員大會最低法定人數為合資格社員人數的三分之一

2.1.4 社員大會由本社主席或其委任的代表主持 (下稱會議主持)

2.1.5 若社員大會在預定的會議開始時間三十分鐘後仍未達有效法定人數，

會議主持需宣告流會，並另定開會日期



2.1.6 若社員大會開始後，因出席的社員要求離席，引致有效法定人數不足，

會議主持可按情況宣告終止會議，另定續會日期，或宣告臨時休會。

如休會十五分鐘後仍未達有效法定人數，會議主持必須終止會議，並

另定續會日期，惟會議終止前已通過的所有議決均屬有效

2.1.7 流會或會議中途終止後，需於兩個月內召開續會；

2.1.8 社員大會若需表決議案，以出席社員大會的社員人數計，每人一票。在

贊成票多於反對票下，議案即可獲通過；若贊成與反對票相等，需對

同一議案作第二輪表決，若第二輪表決的贊成及反對票仍相等，有關

議案作未能議決處理

2.1.9 除非在該次大會會議中特別通過，否則，不接受社員以代理形式在大

會上表決議案

2.1.10 除上述第 2.1.2點由社員聯署要求召開的大會外，大會會議議程由會

議主持草擬並經幹事會議通過後，於每次大會召開前不少於七天，由

會議主持把會議議程發給各社員

2.1.11 如社員大會由社員聯署要求召開，聯署社員需在大會召開前不少於十

天，把會議議程交會議主持，會議主持需於大會召開前不少於七天，

把議程轉發予各社員

2.1.12 在有不少於五分之一合資格社員聯署要求，並在大會召開前不少於三

天向會議主持提出下，可對會議議程作出修訂，修訂後之議程由會

議主持再發給各社員。議程一經定下，不作修改，除非：

(a) 由出席該次大會之社員過半數同意作修訂；及

(b)該等同意作修訂的社員佔合資格社員人數不少於三分之一

2.1.13 會議紀錄由會議主持安排社員撰寫，完成後之會議紀錄，由撰寫之社

員發給會議主持，並由會議主持於會議完結後不多於四十天內或於

下次會議前(早者為準)發給其他社員及社友

2.1.14 會議設點名制度，會議紀錄內同時記錄出席的社員名單，以供日後查

閱及記錄

2.1.15 社員如未能出席大會，需事先向指定的社員請假，沒有請假當缺席論



2.2 幹事會議：

2.2.1 幹事會議為本社常設的最高行政機構，直接向社員大會負責

2.2.2 幹事會議由本社全體幹事組成，幹事必須為社員。幹事會議的人數不少

於三人，其具體組成的形式及任期，需經社員大會討論及通過

2.2.3 幹事成員及幹事會議的選舉，由所有已登記及合資格的社員以一人一

票形式進行。侯選幹事必須為社員

2.2.4 幹事會議的內部分工，由幹事自行決定後交社員大會備案，但幹事會

議需互選一位幹事成員作本社主席，並交社員大會通過確認，主席任

期跟幹事會議任期相同

2.2.5 幹事會議的職權包括：

(a) 制定本社年度工作計劃及工作目標，供社員大會討論議決

(b) 安排及分配社員的工作，以執行社員大會的決議

(c) 除下面第 2.2.7點所述的事項外，對本社的事務有決策權

2.2.6 幹事會議所作的各項決策，需在下一次社員大會上交大會確認

2.2.7 幹事會議不可對下列事項行使決策權：

(a) 社員大會已有明確決議的事項

(b) 取消已登記的社員或社友資格

(c) 未經社員大會確認下，運用本社的行政及宣傳費用累計在

HKD3,000或以上 (另需符合明愛對財務支出的規定)

(d) 未經社員大會確認下，運用本社資助款項 (學費、生活費及文

具、書簿費資助等)，累計在HKD10,000或以上 (只限作資助用途)

(e) 幹事會議成員的變動

2.2.8 幹事會議按需要召開，形式不限，如情況許可，應在會議召開前，把

會議議程向各社員公開，各社員亦可列席幹事會議

2.2.9 幹事會議可按具體需要，要求個別社員出席，以安排社務工作或了解

工作的進度



2.2.10幹事會議原則上採用集體負責制，但幹事若對議程有不同意見，在未

能協調下，亦可提出以表決形式議決議案，每位幹事一票，以多數

票作準

2.2.11 每次幹事會議均需作紀錄，並需在會議完結後三十天內或下次會議召

開前完成(早者為準)及向社員公開

2.2.12 社員大會可以對幹事會議提出譴責議案，若幹事會議在其任期內，兩

次被社員大會通過譴責，幹事會議需要接受社員大會的信任表決；

社員大會亦可直接要求對幹事會議進行信任表決，如幹事會議未能

通過社員大會的信任表決，幹事會議需即時解散，其職能由社員大

會暫代。社員大會需於三個月內安排重選出新的幹事會議

2.3 工作小組會議：

2.3.1 工作小組會議為本社非常設的機構，由社員大會或幹事會議按具體情

況安排成立，以完成某一特定的工作。工作小組會議直接向幹事會議

負責

2.3.2 工作小組會議原則上由社員組成，成員及任期需經社員大會或幹事會

議確認，如有需要，在經社員大會或幹事會議同意下，可邀請非社員

加入。工作小組會議設召集人一名，必須由社員擔任，由小組組員互

選後交幹事會議備案

2.3.3 工作小組會議形式不限，由工作小組會議召集人及小組組員協商決定，

但如情況許可，應在會議召開前，把會議議程向各社員公開，各社員

亦可列席工作小組會議

2.3.4 工作小組每次會議均需作紀錄，並需在會議完結後三十天內或下次會

議召開前完成(早者為準)及向社員公開

2.3.5 工作小組會議原則上没有決策權，但對其工作範圍內的事務，可按實

際需要，要求社員大會或幹事會議作出相應授權。如由幹事會議授權，

其權限不能超過幹事會議的權限，幹事會議對工作小組會議在其授權

內所作的決策需負最終責任

2.3.6 工作小組會議原則上採用集體負責制，但小組組員若對議程有不同意



見，在未能協調下，亦可提出以表決形式議決議案，每位組員一票，

以多數票為準

2.3.7 如幹事會議認為工作小組會議未能履行其職能，可解散工作小組會議。

工作小組會議解散後一個月內，幹事會議需向社員大會作出匯報，並

提出相應的善後跟進措施

2.3.8 工作小組會議在完成特定的工作或任期完結後即自動解散，如要延期，

需得到幹事會議的批準

第3章  社員及社友制度

3.1 成為社員或社友的資格： 

無特別資格限制，任何人只要對中國服務有興趣，並認同本社宗旨，願意

承擔下述第 3.3 及第 3.4 項下之責任及義務，均可申請作為本社社員或社友

3.2申請及登記程序：

3.2.1填妥社員或社友的申請表格後交回本社，本社處理後將會通知申請人

3.2.2 社員每年需申請及登記一次，並需同時申請成為明愛賽馬會梨木樹青

少年綜合服務之會員。社友則只需申請登記一次

3.2.3 若社友轉為社員，其社友資格將被取銷。日後如欲再作社友，需要重

新申請登記

3.3 社員權利及責任：

權利：

3.3.1 在本社社員大會上有表決權

3.3.2 可優先參與本社所舉辦的各項活動

3.3.3 可登記作為網上社員討論區的成員

3.3.4 有選舉和被選舉權

責任：

3.3.5 出席本社會員大會

3.3.6遵守本社的各項規章制度



3.3.7承擔及完成會員大會或幹事會議所分派的工作

3.3.8 每年繳交本會會費及明愛賽馬會梨木樹青少年綜合服務的會費 (經本

社特別豁免者除外)

3.4 社友權利及義務：

權利：

3.4.1收到本社會員大會的會議紀錄 (暫限以電郵形式收取)

3.4.2收到本社的所有對外刊物 (如通訊、小冊子等)

3.4.3 如經查詢，可獲告知本社社務的最新情況

3.4.4 對本社各項活動，有僅次於社員的優先參加權

義務：

3.4.5協助本社進行推廣中國服務的工作

3.4.6協助本社聯絡社友名下的贊助者

3.5 社員及社友資格的取銷：

3.5.1 社員或社友自動申請取銷

3.5.2 如社員未能履行上述第 3.3 項下的責任，或者社員或社友的行為嚴重

影響本社的服務工作，經本社議決後，可取銷已登記的社員或社友

的資格，並會個別通知有關的社員或社友

3.5.3 社員或社友的資格取銷後，如欲再成為社員或社友，需按第 3.2 項所

要求，重新申請及登記

3.5.4 社員資格取銷後，一切已繳的費用不會發還

第四章 贊助捐款辦法

4.1 贊助捐款用途

本社贊助款項用途主要分成以下三類，贊助者可自行選擇：

4.1.1 助學捐款：用於資助學生學費、寄宿費、生活費等，以保障其接受教育

的權利及機會



4.1.2 文具圖書資助：用於購買文具、書本、教具等供學生及學校使用

4.1.3 行政及宣傳費用資助：供本社用於與中國服務有關的行政、宣傳等項

目上

4.2 贊助者與受助人配對

4.2.1 在符合本社要求的條件下(例如：助學捐款達一定金額)，贊助者可獲

配對相應的受助人

4.2.2 贊助者可與其配對的受助人進行聯系及通訊

4.2.3 贊助者與受助人的通訊需要通過本社進行。在贊助者提出要求，及經

本社同意後，贊助者可與受助人直接聯系及通訊

4.2.4 除非由贊助者主動提出要求及經本社同意，本社不會把贊助者任何資

料給予受助人或受助機構

4.2.5 配對工作以學年年度方式進行，每學年配對一次。為鼓勵贊助者持續

資助，本社在可行的情況下，會儘量安排贊助者資助同一個受助人，

直至該受助人不再接受本社資助為止

4.2.6 配對予贊助者的受助人由本社決定。因資助捐款與受助金額未必完全

對等，同一受助人或會分配予多於一位贊助者

第五章 財務

5.1 財務資產

本社所有財務資產均用於與本社服務宗旨有關的項目上，任何人/機構均不

可攤分本社資產。

5.2 財務年度日期

本社財務年度日期為每年 4 月 1 日至翌年 3 月 31 日



5.3  財務報告

本社在每年財政年度結束後 4 個月內，會公開發報年度的收支情況

二零零九年五月修訂


